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海口  •  东京  •  香港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  阿拉木图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Wuhan • Chengdu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aikou • Tokyo • Hong Kong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 Almaty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六月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23 楼整层及 31楼 01、04 单元   邮编：510623 

23/F, Units 01 & 04 of 31/F, R&F Center, 10 Huaxia Road, Zhujiang New Tow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23, P. R. China 

电话/Tel : +86 20 2826 1688   传真/Fax : +86 20 2826 1666   www.zhonglun.com 

 
 



 

  法律意见书  

1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广州日报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梁子恒律师和谢文婷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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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公司章程》”）《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即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

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

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2025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5 年 6 月 10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与媒体发布了《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及地点、会议审议事

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

知了全体股东。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已获得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 日

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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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5 年 4 月 2 日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与媒体披露。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通知方式和内容，

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在广州市海珠

区芳园路 138 号粤传媒大厦 3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

东大会通知所披露的一致。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

表股份 764,502,3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5.8453%。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料及股东

登记的相关资料合法、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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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在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

票。投票活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数据统计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予以公

布。对于涉及中小投资者的重大事项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并公布。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0,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44%；反对 373,3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85%；弃权 13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0,5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341％；反对 373,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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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98％；弃权 13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61％。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58,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2％；反对 375,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

弃权 13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58,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986％；反对 375,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54％；弃权 13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61％。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3.《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0,1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3％；反对 375,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

弃权 1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59,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222％；反对 375,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54％；弃权 1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24％。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法律意见书  

6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0,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4％；反对 370,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2％；

弃权 13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0,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380％；反对 370,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24％；弃权 13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95％。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104,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反对 326,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4％；

弃权 1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604,6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048％；反对 326,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79％；弃权 1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73％。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062,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7％；反对 372,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 12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62,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775％；反对 372,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法律意见书  

7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19％；弃权 12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05％。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8,896,5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1％；反对 519,8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弃权 1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396,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924％；反对 519,8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620％；弃权 1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55％。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8.《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5,904,0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42％；反对 3,518,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72％；

弃权 1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3,8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143％；反对 3,518,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547％；弃权 14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1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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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9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胡铁军                                     梁子恒 

 

经办律师：         

                                                       谢文婷 

 

 

 

 

202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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